
来, 把新型现代国家建设的过程看成一个国内外现代化进程对流的、 动态的、 建构性的、 包容的

同时又具有导向性和引领性的过程, 最终在思想上把对国家的责任和对人类的责任统一起来, 把

新型现代国家建设和人类共同体建设统一起来。 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思想方法, 通过深入研究制

度型开放对一个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治理质量提升的影响, 深入研究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 深

入研究制度型开放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之间的关系, 就有可能回答好中国新型现代国家

建设为什么要有国际维度的问题, 并对现代政治学国家理论的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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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现代化国家的特征

———政治社会学视角

张　 静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社会学博士, 北京　 100091)

一

如果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出发, 我会怎样回答这个问题: 新型现代化国家既经验可证又具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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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态的特征是什么? 这里的经验可证, 指具有事实上可见的证据, 区别于仅仅使用理想框架; 这

里的理论形态, 指应有可共享的一般性意义, 区别于仅仅呈现特殊性。
“新型和现代” 这个定语的关键点, 在于它包含历史演进性, 所以不能忽略比较性回答: 不

同国家往往有其特定的历史起源, 但怎样的演进方是新型, 而不是旧型? 不同国家往往面对的主

要问题有异, 但怎样的回应才是现代的, 而非传统的? 这样一种讨论绕不开新与旧、 现代与传统

的区分, 回避这种区分, 就无法观测到演进中的质变现象。 我同意这一判断, 作为人类历史发展

的一项质变演进, 现代性不只是历史发展的新阶段 (有时间含义), 其中还蕴含着普遍性的经验

及道理, 在这个意义上, 现代性转化是文化中立的 ( cultural -neutral,
 

C. Taylor,
 

2004)。 因此,
如果仅仅从单一国家历史总结现代特征, 不关照全球都发生的现代性转向问题, 我们的定义就不

可能具有一般合理性。 如果无法确定在各种特殊性中, 哪些部分在不同历史文化的国家普遍起作

用, 最终的 “特征” 就很难是一个事实定义, 可能在一种意识形态下成立, 在另一种意识形态

下不成立。
社会学观测到的演进质变是什么? 20 世纪中叶的 “现代化理论” 提供了初步描述: 新型现

代国家是工业化国家, 而非农业国家; 它是城市国家, 而非村社国家; 它是有统一语言、 度量

衡、 货币、 邮政并由次级组织构成的国家, 而非基于血缘或地缘形成的松散社会; 它出现了现代

社会观念 (比如绩效追求、 商业伦理) 以及现代政治制度 (比如代表及程序规则), 而非受制于

不可跨越的身份或等级限定。 应该说, 这些演进特征大致说明了各国走向现代的发展方向, 具有

相当的普遍性, 不过在今天看来, 它们显得不够深入。 在我们对国家发展所知不多时, 上述目标

设定或许有些意义, 但是在当代, 它们作为衡量新型和现代的标准价值已经十分有限。 如同一个

已经具备奔跑能力的人, 不可能总是满足于用直立行走设定自我特征。 我们显然需要更高的演进

标准。
不同于上述现象描述, 社会学的结构论者提出了更为抽象的区分标准。 他们认为, 现代与传

统、 新与旧的根本差别, 在于国家内部社会分化与整合的程度: 不同组织的角色是否专门化, 在

异质状态下是否形成了协调的秩序。 这个宏观视角影响了政治社会学, 比如爱森斯塔德把国家现

代化定义为高度的结构分化、 社会流动以及规模更大的、 统一的、 集中化的制度建立的过程。[1]

可以看到, 这个标准强调系统整合, 而且是中立于单一意识形态或制度分类的, 它不同于政治

学———从政治权力分化 (分权) 和政治参与扩大 (选举) 定义的现代国家, 因为后者过度依赖

西方国家的局部经验。

二

面对这个问题, 政治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视角区别,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观察。
首先, 权力分布方面。 在世界各地, 集权体制可以在现代国家发现 (比如当今的新加坡),

分权体制也可以在传统国家发现 (比如中国历史上的士绅体制)。 很多国家实际上很难定类, 因

为它们在某些领域是集权的, 在某些领域又是分权的, 更有在二者间回摆的变动, 所以集权和分

权更像是一个国家的执政者集团根据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作出的战略抉择, 很难证明是一个普遍

存在的客观演进。
其次, 历史演进方面。 虽然国家有不同的形成方式, 发展存在路径依赖, 但国家从哪里来并

不等同于它向哪里去。 换句话说, 历史也许能够有助于理解它如何走向未来 (方法 / 途径), 但

很难完全决定它未来的样子 (形态 / 性质)。 因为不可控的变化经常出现, 很多变化的发生并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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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早先历史的当然结果, 而是它面临的挑战性环境使然。 环境常常导致历史发生转折、 质变、 或

者倒退性变迁, 而不是沿着原先的轨道继续。 为此, “我们需要区分哪些是过去的遗迹, 哪些是

定义未来世界的元素” [2] 。
在这些变迁中, 发现哪些是共性并能够影响未来是研究者的任务。 比如, 社会学者注意到,

不同国家的发展历程出现了某些趋同现象, 因此他们提出了这样的研究问题: 本有不同的起源,
但为何各国都出现了相似的组织同构? 如果说, 这仅仅是一种模仿, 但为何这个模仿有方向趋同

(而不是反向), 则是一个重要的客观事实问题。 这里边显然存在逻辑, 研究者需要对在某些地

方尚未发生但根据逻辑必定会发生的现象, 以及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生但随着国家演进将逐渐消失

的现象作出甄别, 辨别哪些方面是自我选择, 具有暂时性, 哪些方面是普遍自然、 合乎逻辑的

演进。
最后, 国家的特征是否仅仅可从政府组织得到观察? 对政治社会学而言, “现代新型国家”

讨论的是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整体特征, 而不仅仅是政府组织的特征。 政府作为治理组织当然很

重要, 但它仅是国家中的一种组织, 以部分看整体往往会偏离事实, 因为社会中每种成分的目标

不同, 国家出现的特征是这些目标相互协调的结果, 很难是其中一个组织的意愿。 比如学界的大

一统叙述, 强调统领疆域、 多元一体、 向心而围等 “国家” 特征, 几乎都是在谈论政府组织的

权力所及和管理疆域, 特别是对主权所属的象征性承认, 而不是国家内部的各个成分实际发生的

一体性 (相互依存度) ———在多大程度上关联成为一个事实整体 (be
 

united
 

as
 

a
 

whole
 

actually)。
以政治社会学的整合标准, 事实整体的表现应该是规则一体, 而文化象征的一统无法替代这种事

实整体, 甚至用其说明意识形态一统也是困难的。

三

民族主义是一种国家与己相连的意识, 如果这种意识古已有之, 历史上的劳工和民众应该视

朝廷和自己攸关。 他们虽然互不认识, 也不是亲属朋友, 但同属一个相互交织的权利及责任整

体。 既然是整体, 打击他就是打击我。 然而, 我们看到的个体行为不具备这种整体意识, 他们之

间共享的规则及利益攸关性很弱: 劳工虽然视朝廷为权力中心, 但二者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一致的

制度在生存? 国家组织和民众生活之间是否存在实际的互赖关系? 整体意识的缺失是对背后这些

事实的反映。 对比国人一向对家族和村庄的英勇保卫行为就会更清楚, 社会各部分的相互责任感

来自于他们的实际关联真实存在。 而大一统关心的统治疆界问题, 充其量是一种象征正统的意识

形态或文化想象, 并不能说明真正的 (互为依赖意义上的) 整体性存在。
民众如此, 政治精英如何?

 

1904 年, 陈独秀在 《说国家》 一文中写道, 通过鸦片战争, 才

令他认识到国家和自己存在一种关系:
世界上的人, 原来是分作一国一国的……我们中国, 也是世界万国中之一国, 我是

中国之一人。 一国的盛衰荣辱, 全国的人都是一样消受, 我一个人如何能逃脱得出

呢……我生长到二十多岁, 才知道有个国家, 才知道国家乃是全国人的大家, 才知道人

人都应当尽力于这个大家的大义。 我从前只知道, 一身快乐, 一家荣耀, 国家大事, 与

我无干……[3]44

历史上的人们对国家和自己的关联缺少意识, 没有产生相互的依赖与责任。 无论是精英还是

民众, 都知道自己生活在中国, 和 “国家” 具有文化历史联系, 他们不缺乏文化共同体意识,
但是这个国家和他们的实际生活有什么现实关联呢? 二者在何种意义上被对方需要? 无论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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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念叙述多么悠久, 这两个例子都让人很难相信, 历史上的中国是一个社会各成分在权利义务

责任上互联、 共享一种制度体系的一体化国家。

四

如果国民生活在同一片疆土上, 但分别处于不同的规则体系中, 就不能算是真正统合为一个

整体。 而缺少一体化显然不是新型, 更不是现代, 全世界很多地方的早期形态都是如此。 可以

说, 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在历史上都曾经没有什么整体的秩序可言, 但是, 尽管经历大量的

冲突甚至战争, 它们基本都是从差异巨大的地区社会结构中逐渐整合而来, 不同程度地走向规模

更大的、 统一的、 集中化的制度建立 (艾森斯塔德); 作为制度的建设者, 国家的角色从统治和

盈利转变为服务和规制, 通过形成横向及纵向合作的一体化 (切亚诺夫) [4] , 把所有的小生产单

位和统一市场连接起来; 形成永久性的、 超脱于个人之上的机构和制度, 比如法治, 其作为最终

裁决的权威, 被社会普遍接受和同意 (约瑟夫·R. 斯特雷耶) [5] 。 这是一个基本的演进趋向。
也许有人认为, 这些我们已经做到了, 但观察现实不难发现, 也许在文字宣称上如此, 可实

际上并非如此。 通过现代化建设, 我们确实在一体化方面有了长足进步, 但仍然存在不少反面的

证据。 比如, 我们的社会公正观 (civic
 

justice) 与法律公正观 (legal
 

justice) 常常不一致, 受到

社会广泛承认的交友互惠、 回报恩情, 却常常是公务人员频现腐败的 “借口”; 外嫁女向集体要

求分红的冲突频现, 在解决依据上村民组织法与婚姻法各执一词, 凸显不同的法律之间存在权利

界定的矛盾; 信息独享的垄断现象多有存在, 即使在各公务部门之间, 维护部门利益、 阻断信息

流动和共享时有发生; 社会中不言自明的多种控制权范围广泛存在, 多中心权威混合共生是最真

实的治理形态……[6] 这些事实表明, 我们距离规则的一体化尚有相当的距离, 用政治社会学的

语言表述, 可以说, 并非由一个权威体系 (非个人化的法律) 规范国家和社会运行, 而是存在

很多变化的、 分割的、 不确定的权威和规则, 极大地妨碍着形成系统化整体———使所有成员真正

纳入统一对待的治理体系中。
米格戴尔在研究第三世界国家时发现, 那里的国家能力受制于不同的地方控制权体系[7] ,

制度化的统一性尚未建立起来。 如果观察世界各地就会发现, 所有传统社会的共性是, 它们分割

式的聚合方式都很相像, 盖尔纳用 “农业文化政体” ( the
 

agro-literate
 

polity) 概括其特征: 军

事、 政治和意识形态精英 (包括教会、 商业阶级) 相互有分层隔绝, 但处于各种社会群体之上,
拥有自己的文化和语言。 下面是相对弱势、 相互隔绝的农业生产者社群, 他们不会也不能干涉上

层文化和语言。 地方秩序建立在亲缘关系衍射的私人关联基础上, 社会公共规则之间的差距是巨

大而明显的, 许多人实际上没有一个属于整体的身份[8]43-44, 基本表现是, 一旦他们离开身边依

赖的组织和人脉关系, 他们的权益实现就很难获得制度化保证, 他们的真正地位、 责任和影响力

就变得完全不同。 这是世界上几乎所有传统社会的共同特征。
和历史相比, 中国已经有不小的改进, 但类似的特征仍然存在, 这也可以解释为何维护意识

形态和文化政治的整体性, 一直是中国治理的主题, 因为它太需要不断用这种说明来 “加固或

维系” 一体化。 正如前面所说, 这和规则一体化尚不是一个东西, 概括这种现象, 可以说, 社

会的不同部分之间, 不存在同一的公共关系使之聚合为一体。 人们处于各种不同的团体或个人规

则体系中, 违规所受的制裁也经常是来自团体或个人界定, 而不是具有公共合理性的、 遵循统一

标准的第三方法律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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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历史地看, 在迄今为止的人类经验中, 将国民聚合一体的纽带主要有两类: 文化连接和政治

连接。 前者是自然发生的人类自组织系统, 以家庭、 家族、 宗族、 村社共同体, 并以同一原则的

逐渐扩大形态———种族、 民族等特定具象关系组成联合体, 根据个人和联合体的天然关系形成约

束内聚; 后者则是以国家、 团体、 个人的权利义务配置等抽象定义关系组成联合体, 根据对权益

配置的同意形成内聚。 两种内聚都通过创造共享和互赖关系达成社会成员的连接, 但是连接的原

理有重要差别: 基于具体关系 (个人关系) 还是抽象关系 (公共关系) 规范行为, 对于失范行

为处之以 “团体制裁” 还是 “公共制裁”。①

特定的具象关系是对象识别的, 规则根据历史关系确定,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标准, 可以瞬息

万变, 因而是特殊主义的, 对于违规通常由个人或团体实施制裁, 依据个人或团体基于习惯和利

害认定的正义。 抽象定义关系是行为识别的, 需要有不同行为的类别、 标准之公认定义, 即规则

由公共制度定义, 标准相对统一, 自然须以普遍的正当性为基础: 不看对象是谁 (超越于具体

个人), 而是援引非个人的普遍标准 (因而谓之抽象) 判断行为对错并实施处理。 特定的具象关

系是自然的、 历史的、 有差异的、 不可消除的, 基于普遍正当性原则确认的抽象定义关系, 往往

需要经由公共程序产生, 可以废除或修改, 同时需要公共组织给予确保并执行; 不同的具象关系

之间无法共享规则, 而是通过利益和力量竞争获得规则制定 (话语) 权[9] , 但公共的抽象关系

是规则共享的, 它对立于公共关系的私人化处理。 这些区别虽然有些绕口, 但对于辨别现代非常

关键。 从长期变迁的角度可以发现, 虽然轨迹相异, 但不同国家都不约而同地走向相似的历史进

程: 不断从以具体关系为标准的支配, 转型为以抽象关系为标准的支配, 由公共制裁不断取代个

人或团体制裁, 因而使得原先多样的经济、 政治、 社会关系被重构。 这一进程, 我们称之为私人

关系的公共化转型, 可以看到, 越是现代的国家, 以公共关系作为标准的支配程度就越高。
相对于过去, 这是一种新型、 文明的演进, 其典型的形态是规则系统化, 或称一体化, 具体

表现为法治统一及市场整合。 有研究表明, 法治统一和市场整合都无法单独作用于现代化演进,
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 (共同作用) ———在提供统一制度的同时, 通过市场整合创造规模经济,
才能有效开启朝向现代的社会转型。 显然, 实现这些的条件是国家如何作为。 可以发现, 世界上

无论什么样的国家, 都希望获得经济发展, 无论它们有怎样的历史差异, 都不愿意承认自己不是

也不想成为法治国家。 这种意愿说明了方向性模仿的由来, 法治及富裕是普遍的追求, 各国都希

望通过制度文明的不断发展实现这一理想。
从经验可见着眼, 我们能够在世界各地看到上述进展的表现: 在经济方面, 随着交易扩展和

复杂性增加, “长久以来依赖于地方网络和个人信用的经济交易被逐渐重构, (经济活动) 开始

围绕抽象的、 规范化的全新交易体系展开”
 [10]29; 在社会方面, 大范围流动的超地方性, 使得非

个人规则对于陌生人社会越来越重要; 在政治方面, 随着社会异质性的增加, 不同主体的合意与

协商 (及其制度发展), 越来越成为广为接受的解决冲突的形式。 这些进展创造了一种系统化规

范形式, 并不仅仅是起草法律条文, 而是将分散的经验和传统经过公共论证, 依据公认的原则纳

入正式的制度模式。 例如, 18—19 世纪的英国早期社会, 仍然依赖私人制度的声誉机制排斥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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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者以维护秩序。 然而, 随着经济活动日益城市化和匿名化, 私人声誉机制变得难以为继, 合约

的强制执行职能因此转到国家部门。[11]17 直到 19 世纪 80 年代, 美国各地由地方分散制定的、 不
正规的矿区条例和传统, 才被完全纳入正规法律统一的制度下。[12]123 有关中国的研究数据也已经
证明, 在 2014 年逐步消减地方政府对地方法院的财务和人事影响、 建立行政诉讼异地办理的制

度后, 外来企业的投资增加了, 对外来企业的诉讼案件减少了。[13] 这说明一体化的制度建设有
利于资金流动和经济发展, 因为地方行政影响通常会导致法律处理的差异化 (比如地方保护、
对外来竞争的排斥), 而一体化降低了发展的制度成本, 所以整体上更具激励性和建设性。

这种现象显然并非一种从差异规则到统一规则的主观选择, 而是客观经济发展及社会流动带

来的更大范围组织化的不可避免性使然。 在这样的相互适应性变迁中, 国家部门也逐渐演变为新

型现代的治理机构。

六

概括这一现象, 社会学有一个重要概念———异质同构 ( heterogonous
 

structure), 始终没有得
到深入讨论。 异质同构来自于化学, 指一堆不同的物体组合成另一种新物体的化学过程。 在分析

社会现象时, 想象原先的 “物体” 是分散于不同组织的人, 他们具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 异质

同构进程将他们整合到一起, 发生了质变———不是旧的堆积到一起, 而是发展出新的联系及规则

体系, 对不同行为者的公共关系统一规范。 可以说, 当今几乎所有国家, 都处于这一演进的不同

阶段中。 我们可以在世界各地的历史中看到, 团体身份认同的变化, 社会成员的忠诚、 归属、 关

联, 从家庭、 家族、 地方团体逐渐转向更大的公共组织[5] , 分散的地区结构和规则逐渐一体化。
这个理论术语概括的演进现象在各地均有发生, 但在中国却一直较为陌生, 没有得到重视和

理解, 不仅由于它是外来的, 更重要的原因也许是很多人对这个现象存在误解, 认为这是一种集

权化。 实际上, 结构一体化并不是集权化。 结构一体指社会关联程度, 其对立面是分散和区隔,
缺少组织化关联; 而集权指权力分布的程度, 其对立面是权力在功能上分解, 由不同的组织掌

握。 在现象上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传统国家的社会结构是分散的, 除了私人关系, 社会各部分互

不关联, 不存在公共关系, 权力分散在不同的血亲氏族中, 各有各的规则; 而很多现代国家的结

构是集中的, 只用同一种法律规范关键行为, 存在公共关系, 但权力分布在不同组织 (立法、
执法、 政府) 中, 行政具有灵活性———能够不断改善体制的基础架构, 实现低成本的法律调整,
以适应商业社会不断变化的需求。[11]226-227 我们可否说, 前者是民主的, 所以是现代国家, 后者

是结构一体的, 所以不是现代国家? 显然不能, 因为这混淆了互为关联和权力分布两种现象。
总之, 我们通常习惯从单一国家的起源说明其差异特征, 但从历史演进趋向着眼, 其实更需

要注意的是各国类似的特征: 它们虽有不同的起源, 却又存在共同的现代演进方向: 形成整体

(unity)、 相互连接、 规则共享。 可以说, 虽然在主动性、 推动力、 明确性方面尚有不足, 但中

国正在朝这一方向演进。 可以举出的例证是, 中国正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而且向外开放市

场、 积极融入世界, 为此修改了不少地方性法规, 在规则方面积极接近国际社会, 提出人类命运

共同体观念, 等等。 这些努力是在寻求一体化下的各自差异化最优, 基本性质类似于上述的异质

同构现象。
那么, 这是否可以作为一个新型现代国家的特征? 本文提出这一问题, 求教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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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权与活力的动态平衡

———走向现代化的中国之道

肖　 滨
(中山大学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心 / 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 哲学博士, 广州　 510275)

人类走向现代化的历史经验表明, 不同国家实现现代化的道路各不相同, 但都面临一个巨大

的难题: 如何在集中国家权力与激发社会活力和个体创造性之间获得平衡。 基于一百多年中国现

代化进程的深度观察, 著名政治学家邹谠先生发现, 作为古老的文明大国, 中国深深遭遇这一难

题的困扰: “在探究中国积弱的原因, 寻找消除危机、 促进国家富强的道路的努力中, 中国知识

分子和政治领导从本世纪初开始逐步意识到发展与调动个人和社会团体活力 ( energy)、 能力

(capacities) 与创造力 (creativity) 的紧迫性。 但是, 对一个充满活力的政治共同体的需求可能

会而且事实上已经与另一需求发生冲突。 这就是重建一个强有力的、 集权的政治权力, 以便能够

重新统一中国、 保持政治稳定, 同时也能增加其渗透与控制社会经济的能力” [1]2。 在一定意义

上, 如何化解这一矛盾, 实现二者的平衡, 不仅体现一个国家现代化的品质, 而且关系到中国现

代化的可持续性。
为了方便论述, 我们不妨把集中国家权力、 强化国家能力称为 A, 激发社会活力和个体创造

性称为 B, 无论 A 还是 B 都不是一个点, 而是一个区间。 这样, 所谓在 A 和 B 之间实现平衡具

有正反两方面的含义: 从正面看, 它是指在 A 和 B 之间寻找一个中间区域; 从反面看, 则意味

着无论向 A 区间还是向 B 区间过度偏移、 倾斜都将破坏这一平衡。 也许在理论上确定 A 和 B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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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Modern
 

Country
ZHOU

 

Guang-hui,
 

et
 

al. ( 5 )
　 　 As

 

the
 

country
 

with
 

the
 

largest
 

population
 

in
 

human
 

history,
 

China
 

is
 

undergoing
 

extensive
 

and
 

profound
 

moderniza-
tion

 

transformation.
 

The
 

road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a
 

great
 

practice
 

that
 

has
 

never
 

been
 

seen
 

in
 

the
 

history
 

of
 

world
 

modernization,
 

which
 

objectively
 

puts
 

forward
 

a
 

major
 

theoretical
 

topic
 

for
 

Chinese
 

academia.
 

It
 

is
 

necessary
 

for
 

scholars
 

to
 

confront
 

the
 

“Chinese
 

phenomenon”
 

that
 

occurs
 

in
 

specific
 

time
 

and
 

space,
 

and
 

to
 

conduct
 

theoretical
 

and
 

chemical
 

explanations,
 

extracting
 

logically
 

consistent
 

and
 

original
 

symbolic
 

concepts,
 

in
 

order
 

to
 

provide
 

a
 

reasonable
 

theoretical
 

identity
 

for
 

the
 

“Chinese
 

phenomenon” .
 

On
 

April
 

23,
 

2023,
 

the
 

innovation
 

team
 

of
 

“Polit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Road”
 

of
 

Jilin
 

University
 

held
 

a
 

small
 

academic
 

seminar
 

with
 

the
 

theme
 

of
 

“Aca-
de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Road” .
 

The
 

five
 

written
 

articles
 

in
 

this
 

issue
 

were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speeches
 

made
 

by
 

the
 

five
 

scholars
 

present
 

at
 

the
 

meeting,
 

four
 

of
 

which
 

were
 

articles
 

on
 

academic
 

think-
ing

 

about
 

th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roa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modern
 

country,
 

1
 

article
 

is
 

a
 

reflection
 

on
 

modernization
 

theory.
 

I
 

hope
 

these
 

articles
 

can
 

arouse
 

the
 

attention
 

of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
 

this
 

issue
 

and
 

carry
 

out
 

further
 

research,
 

providing
 

assistance
 

for
 

constructing
 

a
 

highly
 

contemporary,
 

world
 

oriented,
 

and
 

future
 

oriented
 

narrative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theory.
Explanation

 

the
 

Rationality
 

of
 

the
 

Road
 

to
 

Building
 

a
 

New
 

Modern
 

State
 

in
 

China
Institutional

 

Opennes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New
 

Modern
 

Countr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
 

New
 

Modernized
 

Coun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Sociology
The

 

Dynamic
 

Balance
 

of
 

Centralization
 

and
 

Vitality: The
 

Road
 

to
 

Modernization
 

in
 

China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Dependency
 

Theory: A
 

Rereading
 

of
 

Two
 

Old
 

Development
 

Theories

Why
 

and
 

How
 

Is
 

the
 

Labor
 

Code
 

Possible?
LOU

 

Yu (35)
Abstract: The

 

systematic
 

code
 

is
 

the
 

most
 

advanced
 

legislative
 

form
 

and
 

should
 

become
 

the
 

goal
 

of
 

the
 

labor
 

code.
 

Labor
 

law
 

is
 

a
 

legal
 

field
 

of
 

modern
 

Industrial
 

society.
 

The
 

division
 

of
 

labor
 

has
 

brought
 

many
 

homogeneous
 

labor
 

rela-
tions,

 

which
 

has
 

built
 

a
 

social
 

foundation
 

for
 

large- scale
 

labor
 

legislation.
 

The
 

ris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has
 

also
 

brought
 

new
 

types
 

of
 

labor
 

relations
 

represented
 

by
 

platform
 

employment
 

and
 

remote
 

work.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obser-
vations

 

from
 

both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labor
 

legislation
 

has
 

always
 

adhered
 

to
 

the
 

concept
 

of
 

seeking
 

an
 

appropri-
ate

 

balance
 

between
 

private
 

and
 

public
 

interests,
 

as
 

well
 

as
 

between
 

“ labor
 

capital
 

autonomy”
 

and
 

“other
 

governance”
 

of
 

public
 

power.
 

This
 

value
 

concept
 

determine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abor
 

codes
 

and
 

makes
 

it
 

possible
 

to
 

adopt
 

a
 

moderate
 

system-based
 

code
 

model.
 

Taking
 

historical
 

logic
 

as
 

a
 

guide,
 

China
 

should
 

distinguish
 

between
 

labor
 

private
 

law
 

relations
 

based
 

on
 

private
 

autonomy
 

and
 

labor
 

public
 

law
 

relations
 

based
 

on
 

public
 

interests
 

in
 

theoretical
 

logic
 

and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norms
 

with
 

their
 

respective
 

complete
 

value
 

concepts.
 

At
 

the
 

same
 

time,
 

under
 

the
 

guidance
 

of
 

practical
 

logic,
 

they
 

should
 

be
 

separately
 

incorporated
 

into
 

labor
 

legal
 

norms
 

belonging
 

to
 

public
 

and
 

private
 

legal
 

de-
partments.

 

The
 

new
 

form
 

of
 

employment
 

is
 

difficult
 

to
 

enter
 

traditional
 

labor
 

relations,
 

so
 

it
 

can
 

be
 

independently
 

formed
 

into
 

a
 

“small
 

labor
 

code”
 

in
 

addition
 

to
 

the
 

“big
 

labor
 

code”
 

that
 

regulates
 

traditional
 

labor
 

relations.
Keywords: Labor

 

Law;
 

Labor
 

Code;
 

value
 

concept;
 

moderate
 

systematic
 

model;
 

platform
 

employment

Normative
 

Composition
 

and
 

Chapter
 

Structure
 

of
 

Labor
 

Code
 

in
 

the
 

Digital
 

Age
WANG

 

Tian-yu (51)
Abstract: The

 

goals
 

of
 

labor
 

codes
 

have
 

undergone
 

iterations
 

of
 

basic
 

labor
 

law
 

and
 

codification
 

in
 

different
 

histori-
cal

 

periods.
 

In
 

the
 

context
 

of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labor
 

patterns
 

driven
 

by
 

technology,
 

the
 

labor
 

code
 

must
 

integrate
 

the
 

existing
 

legislative
 

resources
 

while
 

constructing
 

a
 

normative
 

system
 

and
 

chapter
 

structure
 

for
 

the
 

transforma-
tion

 

of
 

labor
 

in
 

the
 

digital
 

age.
 

The
 

change
 

of
 

labor
 

can
 

be
 

summarized
 

in
 

the
 

legal
 

abstraction
 

level
 

as
 

the
 

creation
 

of
 

in-
dividual

 

labor
 

under
 

digital
 

technology
 

support
 

in
 

addition
 

to
 

the
 

group
 

labor
 

of
 

unitary
 

organization.
 

Individual
 

labor
 

is
 

not
 

a
 

subsidiary
 

of
 

group
 

labor,
 

nor
 

is
 

it
 

an
 

object
 

to
 

be
 

transformed
 

into
 

group
 

labor.
 

The
 

labor
 

code
 

should
 

take
 

the
 

act
 

of
 

labor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in
 

terms
 

of
 

chapter
 

structure,
 

the
 

existing
 

labor
 

legislation
 

should
 

be
 

classified
 

as
 

group
 

labor,
 

which
 

constitute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code,
 

while
 

digital
 

flexible
 

employment
 

should
 

be
 

classified
 

as
 

individual
 

labor,
 

and
 

be
 

designed
 

as
 

a
 

separate
 

part
 

of
 

the
 

code,
 

so
 

as
 

to
 

establish
 

the
 

institutional
 

space
 

to
 

accommo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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